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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控制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展中心货币资金的管理，确保货币资金的安全，根据本中心的要求

并参照会计法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州市海珠区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为“本中心”）。 

第三条  本制度中涉及的货币资金是指银行存款、银行承兑汇票及其他货币资金。 

第四条  货币资金管理的主要责任人为本中心财务部主管，财务部主管必须严格按照本制度的规定管理、约束

全体财务人员，并对他们的工作负全面的责任，同时财务部主管应对本中心负责人负责。 

第五条  出纳人员应时刻保证帐面货币资金金额与实际存有的货币资金金额相互一致，如有差异，在查清差异

原因后属于出纳人员的责任的则追究其经济责任并予以处罚。 

第二章  银行存款管理 

第六条  本中心应严格控制"开户银行"和"开户”帐户的管理，凡是涉及到新增银行帐户或注销银行帐户的，均

需要由出纳人员填写书面的"申请书"，交本中心财务部主管审核签字后报本中心负责人审批后方能执

行。 

第七条  出纳人员应及时将所有银行存款的收、支业务按照"银行帐号"进行分类登记"银行存款日记帐"。 

第八条  出纳人员在接受"转帐支票"、"银行汇票"、"银行本票"的银行票据时，首先应审核收取上述银行结算凭

证是否得到本中心的审批，并应初步审核上述票据是否真实有效、填写是否齐全，且应将收到的上述

银行票据及时背书后解交到开户银行，以便及时入帐，保证资金的安全。 

第九条  对于涉及到银行存款支付的采购、预付货款、业务往来款等业务时，出纳人员应严格遵照本中心的各

项管理制度的规定，审核"付款申请单"所附的单据是否齐全、是否合法，审核数据的计算是否正确、

审核付款的审批程序是否符合本中心管理制度规定、各级审批人员的签字是否齐备，在确认上述事项

无误的情况方可按照"支付管理制度"规定办理银行付款手续，并应取得收款方的收款收据(报销业务除

外)。 

第十条  出纳人员不得私自从开户银行索取"银行对帐单"，本中心应安排会计人员定期到各开户银行领取"银行

对帐单"，并由其与出纳人员登记的"银行存款日记帐"进行核对，查找差异并找出原因后，编制"银行余

额调节表"并签署姓名和出纳人员签名后交财务部主管备案，上述核对工作原则上一月不得少于一次。 

第十一条  每月会计结帐日后，出纳人员应及时与负责帐务处理的会计人员及本中心副主任就"银行存款日记

帐"和"银行存款明细帐及银行流水单"进行相互核对一致，以确保帐帐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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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银行票据管理 

第十二条  银行票据是指现金支票、银行转帐支票、银行电汇凭证、银行汇票申请书等银行统一印制的票据。

本中心需要使用上述票据时，由财务部主管指定专门人员向开户银行购买，并登记"票据领用单"。

由出纳人员办理领用手续后，全部移交给出纳人员，并保存于本中心的"保险箱"中。 

第十三条  出纳人员应妥善保管和使用好领用的银行印制票据，防止空白票据的遗失和被盗用，在使用过程中

出纳人员应保存好所有银行票据的留底联(包括因某种原因报废的银行票据全部联次)，以备银行

票据使用完毕缴销时登记到"票据领用单"上。 

第十四条  本中心应加强"银行印鉴章"的控制和管理，在开设"银行帐户"时，一般在开户银行预留二件"印鉴章

"，包括：公司财务专用章、法人印章，并且此二枚印章分别交由二人，其中：本中心财务专用章由

财务部主管保管；法人印章由综合管理中心专人保管。 

第十五条  出纳人员需要使用"现金支票"提取现金时，应填写《现金领用单》，注明用途和金额，交财务主管审

批后方能使用"现金支票"提现，如一次提取现金金额超过 1 万元以上的，尚需要本中心负责人的审

批批准。 

第十六条  出纳人员需要使用"银行转帐支票、银行电汇凭证、银行汇票申请书"等银行票据付款时，应严格遵

照本中心关于采购、预付款、费用报销等管理制度的规定，审核付款的审批手续是否齐全、相关单

据是否完整合法、金额计算是否正确，经过审核无误后方能对外付款。 

第十七条  出纳人员在办理银行票据付款时，除能当时取得合法的、齐全的票据外，一律需要收款对方提供"收

款收据"，以备日后结算、对帐使用，并要求收款对方当事人在"银行票据"的留底联次上签署名字。 

第十八条  出纳人员应将收取的"银行承兑汇票"及时登记到"银行承兑汇票收入备查薄"，将所有银行承兑汇票

的要素在"银行承兑汇票收入备查薄"上列示清楚，并特别关注银行承兑汇票的到期日，以便将到期

的银行承兑汇票及时解交到银行兑换资金。同时将银行承兑汇票的贴现、兑换、背书转让等情况一

并在"银行承兑汇票收入备查薄"上登记清楚。 

第十九条  出纳人员应妥善保管好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并时刻保证银行承兑汇票的安全，必要时可以委托
银行代保管"银行承兑汇票"。出纳人员应保证"银行承兑汇票收入备查薄"上登记的数额与实际保存
的银行承兑汇票数额相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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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出纳人员应将本中心对外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及时登记到"银行承兑汇票支出备查薄"，将所有开
出银行承兑汇票的要素在"银行承兑汇票支出备查薄"上列示清楚，并将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付款的记
录登记到"银行承兑汇票支出备查薄"上。 

第四章  支付宝帐户管理 

第二十一条  本中心支付宝帐户转帐设置制单人及审核人，不得随意更换。 

第二十二条  本中心支付宝帐户只能用于本中心转账，不得用于在支付各商家网页上直接支付，在支付网页上
支付必须通过工行帐户支付。 

第二十三条  支付宝帐户的监督方式：1）审核人定期或不定期在制单人的登录帐户上查核支付宝帐单。       
2)审核人定期或不定期栏查核支付宝的流水。 

第二十四条  支付宝帐户制单人不得进行批量支付。 

第二十五条  支付宝帐户余额不得超过 3 万元，当余额超过 3 万元时出纳人员及时填写《转账申请》经审批批
准后提现转入本中心开立的银行基本帐户。 

第二十六条  支付宝帐户余额不足以转帐支付时，出纳人员及时填写《转账申请》经审批批准后由本中心开立
的银行基本帐户充值到支付宝帐户。 

第二十七条  每月由财务主管及本中心副主任核对支付宝帐户日记账和支付宝明细帐及支付宝流水单，以确保
帐帐相符。 

第五章  微信帐户管理 

第二十八条  本中心微信帐户只用于收款不得用于转账。 

第二十九条  本中心微信帐户所收到的款项在 24 小时内自动划入本中心开立的银行基本帐户。 

第三十条    每月由财务主管及本中心副主任核对本中心微信帐户日记账和微信明细帐及微信流水单，以确保
帐帐相符。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制度施行后，凡既有的类似规章制度或与之相抵触的规定即行废止。 

第三十二条 本制度于 2022 年 1 月 23 日，第三届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2 年第 1 次会议）决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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